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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1：土地三角移轉和無償為他人購置不動產在贈

與稅的差異  

[分析 ] 

1. 土地三角移轉在以下的新聞中，抓到會補稅加罰，甚或會被移送

刑事訴追，這種租稅規避的風險甚高，應避免進行之。  

2. 但民間常見的父母直接由其資金無償購置不動產，依據遺產贈與

稅法第 5 條規定為”視同贈與”，另外依據財政部７６０５０６台

財稅第７５７１７１６號函規定，稽徵機關碰到視同贈與案件應

先通知納稅人於 10 日內補報贈與稅，納稅人不願意補報才會補

稅加罰。因此此行為抓到僅會補稅而不罰，其稅務風險較進行搞

怪的”三角移轉”降低許多，納稅人進行稅務規劃時應注意這兩種

行為的稅務差異點。  

 

[新聞 ] 

不動產假買賣真贈與  罰  

財政部表示，稅捐單位認定的不動產三角移轉，是指納稅義務人將其所

有不動產，先移轉給第三人，再由第三人轉讓予其二親等以內的親屬，

以規避相關稅負，只要不動產三角移轉為「假買賣真贈與」，國稅局將

補徵贈與稅並移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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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有民眾詢問，甲君父親三年前出售房地一筆給劉君，現在劉君有意

要轉讓，甲君有意買回，是否涉及核課贈與稅。國稅局指出，若父親與

劉君間，以及劉君與甲君的兩階段買賣關係，雙方確有訂定買賣契約的

真意，且有履行買賣契約的對價，買賣行為屬真實，則移轉行為並不涉

及贈與。 

但若有「假買賣真贈與」的情形，經稅捐單位查明不動產所有人移轉予

第三者，以及第三者移轉予特定人的有償行為是屬虛偽者，實質認定為

原所有人與二親等親屬間的贈與，應依法課徵贈與稅，並處以所漏稅額

一倍至三倍的罰鍰，以及依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追究刑事責任，其有教

唆或幫助者，亦應依稅捐稽徵法第 43 條追究刑事責任。 

[法令] 

1. 遺產贈與稅法 

第五條（視同贈與） 

財產之移動，具有左列各款情形之一者，以贈與論，依本法規定，課徵贈

與稅： 

……. 

三、以自己之資金，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金。但該財產為不動產

者，其不動產。 

…… 



 

完整版房地產相關稅負分析(各論)	 	 5	
 

 

2. 財政部７６０５０６台財稅第７５７１７１６號函 

 

以贈與論課稅案件稽徵機關應先通知納稅人於十日內申報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五條規定，以贈與論課徵贈與稅之案件，稽徵機關應

先通知當事人於收到通知後十日內申報，如逾限仍未申報，依同法第四十

四條規定處罰。 

 

主題 2：土地分割實質課稅函令 

[函令] 

財政部９３０８１１台財稅字第０９３０４５３９７３０號令 

 

利用應稅與免稅土地辦理共有物分割逃漏案件應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 

 

原持有應稅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利用應稅土地與免徵或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土地，安排形成共有關係，經分割後再移轉應稅土地者，無論再移轉

時之納稅義務人是否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名義，依實質課稅原則及土地稅法

第 28 條、第 31 條規定，該土地於分割後再移轉時，應以其分割前之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本解

釋令發布前類此上開經共有分割且再移轉之案件，應依上述規定補徵其土

地增值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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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課稅法律依據] 

1. 民國 86-98 年，實質課稅的理論依據是大法官釋字 420 號解釋 

大法官會議８６０１１７釋第４２０號 

 

獎勵投資條例第二十七條所指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應就營利

事業實際營業情形，核實認定 

解釋文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律，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之精神，依各該法

律之立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行政

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十月十四日庭長、評事聯席會議所為：「獎勵投

資條例第二十七條所指『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應就營利事業

實際營業情形，核實認定。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營業項目，雖未包

括投資或其所登記投資範圍未包括有價證券買賣，然其實際上從事龐

大有價證券買賣，其非營業收入遠超過營業收入時，足證其係以買賣

有價證券為主要營業，即難謂非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不在停徵證

券交易所得稅之範圍之決議，符合首開原則，與獎勵投資條例第二十

七條之規定並無不符，尚難謂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律主義有何牴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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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國 98 年之後，實質課稅原則入法 

稅捐稽徵法 第十二條之一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律，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之精神，依各該法

律之立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

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利益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利益，違背稅法之立法目的，濫用法律形式，

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易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為租

稅規避。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納稅義務人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力義務，不因前項規定而免

除。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義務人及交易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二項或第

三項之情事者，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依

各稅法規定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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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得在從事特定交易行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

徵機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六個月內答覆。 

主題 3: 贈與農地後碰到區段徵收之相關法律及課徵實務

分析 

[分析] 

1. 原來是農地，贈與給民法 1138 條之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

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之後，原則上在贈與五年內要保持農業使用，假

若在贈與後五年內被區段徵收，依照遺產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此為該農地”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故可不補繳贈與稅。另

外，依據土地稅法第 39 之 1 第 2 項規定，這種狀況也是得免補徵土地

增值稅。 

2. 但假若是農地在經依法律變更為非農業用地後才要贈與這農地給民法

1138 條之繼承人，適用免稅的條件則變得嚴格許多，需同時取得(1)都

市計畫主管機關核發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情形之

證明，及(2)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才可適用免

稅。 

假若此時無法同時取得以上兩種文件，則會被補徵贈與稅，這個稅務陷

阱不可不慎之。 

3. 但假如是贈與農地時贈與人就知道此農地會被區段徵收變更地目，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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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局會用實質課稅原則將此行為視為贈與”權利”，在納稅者權利保護法

實施前，會補稅加罰一倍(有多個行政法院判決可供參考)。茲舉 103 年

度訴字第 1991 號判決中國稅局的看法: 

實質上，原告已知其所贈與之標的，屬已無法於 5 年內繼續作農業使

用之農地，而係經由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予受贈人後，使受贈人可於

98 年 1 月之公告期間，向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申請以徵

收後可供建築之抵價地折算抵付應領地價補償費，故實質上，原告贈

與標的為取得系爭土地區段徵收抵價地權利。 

   

4. 以上第 3 點，在民國 106 年 6 月 28 日納稅者權利保護法實施後，可以

想辦法爭取補稅而免罰，法條如下: 

第七條（實質課稅與租稅規避責任） 

涉及租稅事項之法律，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律主義之精神，依各該法

律之立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 

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

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利益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納稅者基於獲得租稅利益，違背稅法之立法目的，濫用法律形式，以

非常規交易規避租稅構成要件之該當，以達成與交易常規相當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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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為租稅規避。稅捐稽徵機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利益相當之法

律形式，成立租稅上請求權，並加徵滯納金及利息。 

前項租稅規避及第二項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納稅者依本法及稅法規定所負之協力義務，不因前項規定而免除。 

稅捐稽徵機關查明納稅者及交易之相對人或關係人有第三項之情事者，

為正確計算應納稅額，得按交易常規或依查得資料依各稅法規定予以

調整。 

第三項之滯納金，按應補繳稅款百分之十五計算；並自該應補繳稅款

原應繳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填發補繳稅款繳納通知書之日止，按

補繳稅款，依各年度一月一日郵政儲金一年期定期儲金固定利率，按

日加計利息，一併徵收。 

第三項情形，主管機關不得另課予逃漏稅捐之處罰。但納稅者於申報

或調查時，對重要事項隱匿或為虛偽不實陳述或提供不正確資料，致

使稅捐稽徵機關短漏核定稅捐者，不在此限。 

納稅者得在從事特定交易行為前，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向稅捐稽徵機

關申請諮詢，稅捐稽徵機關應於六個月內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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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施行前之租稅規避案件，依各稅法規定應裁罰而尚未裁罰者，適

用第三項、第七項及第八項規定；已裁罰尚未確定者，其處罰金額最

高不得超過第七項所定滯納金及利息之總額。但有第八項但書情形者，

不適用之。 

   [總結整理] 

 106 年 12 月 28 日之後租稅規避而開單的實質課稅案件，不應處稅

捐罰款。 

 106 年 12 月 28 日之前租稅規避而開單的實質課稅案件，罰款金額

要低於本稅的 15%+利息。 

 實質課稅案件在稅務查核時不得作不實之陳述，否則仍應照原有之

裁罰倍數表加以處罰。 

[法律規定] 

 

1. 遺產贈與稅法 

 

第二十條（89.1.26.修正）（不計入贈與總額之項目） 

 

左列各款不計入贈與總額︰ 

…………………………. 

五、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

條所定繼承人者，不計入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受贈人自受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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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

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

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受贈人死亡、該受贈土地被

徵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2. 土地稅法 

 

第三十九條之一（土地區段徵收之減免） 

 

區段徵收之土地，以現金補償其地價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免徵其土地

增值稅。但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四條第三項規定因領回抵價地不足最小

建築單位面積而領取現金補償者亦免徵土地增值稅。 

 

區段徵收之土地依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四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以抵價地

補償其地價者，免徵土地增值稅。但領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時，應以原

土地所有權人實際領回抵價地之地價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

地增值稅，準用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3. 農業發展條例 第三十八條之一（農業用地經依法律變更為非農業用地

申請適用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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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用地經依法律變更為非農業用地，不論其為何時變更，經都市計畫主

管機關認定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並取得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者，得分別檢具由都市計畫及農業主管機關所出具文件，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適用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

定，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贈與稅或田賦： 

一、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未能准許依變更後計畫用途使用者。 

二、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都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

於公告實施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計畫前，未依變更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

使用者。 

 

本條例中華民國七十二年八月三日修正生效前已變更為非農業用地，經直

轄市、縣（市）政府視都市計畫實施進度及地區發展趨勢等情況同意者，

得依前項規定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課徵實務分享] 

 

贈與農地要免稅不可不知 

 

財政部臺北國稅局表示，農業用地經依法律變更為非農業用地後，須同時

取得(1)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核發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情形之證明，及(2)農業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所贈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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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農業用地，始得申請適用不計入贈與總額而免徵贈與稅。 

該局指出，農業發展條例第 38 條第 2 項規定，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

地上農作物，贈與民法第 1138 條所定繼承人（即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

兄弟姊妹或祖父母）者，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贈與稅。故贈

與人為一般農地之贈與，經向農業主管機關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核發單位：市政府區公所）後，即可申請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不計入贈與總額而免徵贈與稅。若所贈與之土地原屬

農業用地，惟已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縱變更後仍合法持續為農業使用

者，除檢具該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核發單位：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外，

應另取得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核發該土地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之證明，始可申請適用免徵贈與稅。 

該局舉例說明，贈與人甲於 104 年贈與土地與胞弟乙，並檢附臺北市政府

產業發展局核發之「土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向該局申請適用不計入贈與

總額，嗣經該局查得系爭土地已由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用地，乃向都市

發展局查詢，發現系爭土地並不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 38 條之 1 第 1 項各款

情形之一，遂依法發單補徵贈與稅。 

該局呼籲，多數納稅義務人誤認贈與作農業使用之土地，僅取得農業主管

機關出具之農業使用證明書即可符合免徵贈與稅規定，疏未查明該土地是

否經依法由農業用地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而應另檢附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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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之證明，始得適用免徵贈與稅之規定。故納稅義務人在贈與土地時，應

先瞭解相關免稅規定並取得完備之證明文件，避免不符合免稅規定而遭核

定補徵。 

（聯絡人：法務二科林稽核；電話 2311-3711 分機 1903） 

 

主題 4: 公共設施保留地抵稅或抵繳之相關研究 

 

 遺產稅部分 

[法令規定整理] 

1. 遺產稅抵繳規定部分： 

A. 假如是購入土地後，該地才變成公共設施保留地，或是該地在劃設

為公設地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

次移轉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者，才可以用公告現值抵繳遺產

稅。 

B. 直接購入公共設施保留地，則只能用比例抵繳，抵繳公式為 

公共設施保留地得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限額＝依本法計算之應納

遺產稅額或贈與稅額 ×（申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留地財產價值 ÷ 全

部遺產總額或受贈財產總額） 

以上的規定是財政部在民國 99 年 1 月 13 日所制定的租稅漏洞防堵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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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令之規定本文]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  

第四十四條（99.1.13.修正）（以土地抵繳贈與稅款） 

 

被繼承人遺產中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留地，

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抵繳遺產稅款。 

 

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時，納稅義務人得以

受贈財產中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免徵贈與稅之公共設施保留地申請

抵繳贈與稅款。 

 

前二項之公共設施保留地，除於劃設前已為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或於

劃設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次移轉前未

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者外，得抵繳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款，以依下列公式

計算之金額為限： 

 

公共設施保留地得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限額＝依本法計算之應納遺產稅

額或贈與稅額 ×（申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留地財產價值 ÷ 全部遺產總額或

受贈財產總額） 

[相關新聞稿] 

財政部９９０２０１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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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設施保留地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將受限制 

財政部為維護稅制公平，遏止有心人士藉低價買進公共設施保留地抵繳高

額稅款之投機現象，自 99 年 1 月 13 日起，以遺產中或受贈財產中之公共

設施保留地抵繳遺產稅、贈與稅，將原准以全額抵繳稅額，修正為按該公

共設施保留地之價值占全部遺產總額或受贈財產總額比例計算之應納稅額

為限。 

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表示：財政部此次修正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

第 44 條規定，主要考量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4 項已明定不易變價或

保管或時價低落之課徵標的物採限額抵繳，避免免稅財產之抵繳優於應稅

財產之不合理情形。同時鑑於現行公共設施保留地之抵繳價值是按公告現

值計算，遠高於該等土地之市價，為防止少數人的投機心理，避免形成稅

制不公，因此配合修正。其計算方式如下：公共設施保留地得抵繳遺產稅

或贈與稅之限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計算之應納遺產稅額或贈與稅額×（申

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留地財產價值÷全部遺產總額或受贈財產總額）。 

 

北區國稅局進一步說明，但為充分顧及公共設施保留地原始持有者之權益，

對於土地經都市計畫劃設為公共設施保留地前已為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

或於劃設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次移轉

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者，仍然可以該公共設施保留地全數抵繳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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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或贈與稅款。 

 

 所得稅部分 

[法令規定整理] 

1. 93.1.1 之前: 捐贈給政府可以 100%用公告現值認列為捐贈扣除額。(造

成亂象) 

2. 93.1.1—101.11.21: 個人以購入之土地捐贈而未能提示土地取得成本確

實證據，或土地係受贈或繼承取得者，除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且情形特

殊，經稽徵機關研析具體意見專案報部核定者外，其綜合所得稅捐贈列

舉扣除金額依土地公告現值之 16％計算。 

3. 101.11.21: 此行政函令被大法官以釋字 705 號宣告違憲，立即失效。 

4. 101.11.21—105.8.1: 財政部新聞稿表明立場，將盡速完成母法的立法以

強化法律授權依據，在立法完成前，財政部要求各地區國稅局加強查核，

其經查獲個人藉捐贈實物以規避綜合所得稅且涉及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

規定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將移送地方法院檢察署追究

其刑事責任，希望能有效遏止實物捐贈避稅之歪風。(告知納稅人在立

法空窗期仍不宜用捐贈公設地逃漏稅) 

5. 105.8.1 增訂所得稅法第 17 條之 4，以訂立母法方式成為防堵捐贈公設

地避稅的法律依據; 105.11.16 訂定的”個人以非現金財產捐贈列報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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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第二條規定，假如納稅義務人未提出實際取得

該公共設施保留地的成本之確實憑證，則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百分之

十六計算捐贈扣除額。 

[相關法令之規定本文] 

1.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四（105.7.27.增訂；自 105.8.1.施行）（以非現金財

產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金財產捐贈政府、國防、勞軍、教

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者，納稅義務人依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之一規定申報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

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訂定之

標準核定之： 

一、未能提出非現金財產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 

二、非現金財產係受贈或繼承取得。 

三、非現金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行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

價值與取得成本有顯著差異。 

前項但書之標準，由財政部參照捐贈年度實際市場交易情形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五年七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行前，納稅義務人、配

偶及受扶養親屬已以非現金財產捐贈，而納稅義務人個人綜合所得稅尚未

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適用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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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2. 個人以非現金財產捐贈列報扣除金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 

第二條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金財產捐贈政府、國防、勞軍、教

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政府機關或團體），該非現金

財產係出價取得者，納稅義務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一

規定列報捐贈列舉扣除金額，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成本為準。

但納稅義務人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依下列規定計算： 

一、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布最近臺灣地區消費

者物價總指數調整至土地取得年度之價值計算之。但依都市計畫法指定之

公共設施保留地及經政府闢為公眾通行道路之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

值百分之十六計算之。 

3. 釋字 705 號(101.11.21 發布) 

財政部令捐地申報列舉扣除額金額認定標準依該部核定，違憲？ 

解釋文： 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三日、九十三年五月二十一日、

九十四年二月十八日、九十五年二月十五日、九十六年二月七日、九十七

年一月三十日發布之台財稅字第○九二○四五二四六四號、第○九三○四

五一四三二號、第○九四○四五○○○七○號、第○九五○四五○七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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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第○九六○四五○四八五○號、第○九七○四五一○五三○號令，

所釋示之捐贈列舉扣除額金額之計算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認定，以及非屬

公共設施保留地且情形特殊得專案報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現值之百分之

十六計算部分，與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律主義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不予援用。 

理由書： 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律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

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

體、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稅基、稅率、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

稅構成要件，以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法規命令定之；若僅屬執行法

律之細節性、技術性次要事項，始得由主管機關發布行政規則為必要之規

範（本院釋字第六五○號、第六五七號解釋參照）。 

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1 固就捐贈之列舉扣除額規定：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

體之捐贈總額最高不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但有關國防、勞

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不受金額之限制。」惟所捐贈者若為實物，例

如土地，究應以何標準計算認列減除之扣除額度，所得稅法未有明文，亦

未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令定之。財政部中華民國九十二年六月三日

台財稅字第○九二○四五二四六四號令：「三、個人以購入之土地捐贈未能

提具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土地係受贈取得者，其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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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稽徵機關得依本部核定之標準認定之。該標準由本部各地區國稅局

參照捐贈年度土地市場交易情形擬訂，報請本部核定。」九十三年五月二

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九三○四五一四三二號令：「個人以繼承之土地捐

贈，……，其綜合所得稅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依本部九十二年六月

三日台財稅字第○九二○四五二四六四號令第 3 點規定之標準認定之。」

九十四年二月十八日台財稅字第○九四○四五○○○七○號令及九十五年

二月十五日台財稅字第○九五○四五○七六八○號令，均以：「個人以購入

之土地捐贈而未能提示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土地係受贈或繼承取得

者，除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且情形特殊，經稽徵機關研析具體意見專案報

部核定者外，其綜合所得稅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依土地公告現值之 16%計

算。」九十六年二月七日台財稅字第○九六○四五○四八五○號令及九十

七年一月三十日台財稅字第○九七○四五一○五三○號令分項說明，意旨

相同。以上六令（下併稱系爭令），就個人捐贈土地如何計算列舉扣除金額，

上述九十二年、九十三年令僅概括規定由稽徵機關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認

定，九十四年令進而確定認定標準，九十五年、九十六年及九十七年令則

採取與九十四年令相同之認定標準。 

 

所得稅法第十三條規定：「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得總額，減除

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淨額計徵之。」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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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

量基準，性質上屬行政規則（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參照），其僅得就

執行法律之細節性、技術性之次要事項為必要之規範。系爭令針對所捐獻

之土地原係購入但未能提示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原係受贈或繼承取

得者，如何依前揭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之 1 規定認列所

得稅減除之扣除額，所為之補充規定。惟其所釋示之捐贈列舉扣除額金額

之計算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認定，以及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且情形特殊得

專案報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現值之百分之十六計算，皆涉及稅基之計算

標準，攸關列舉扣除額得認列之金額，並非僅屬執行前揭所得稅法規定之

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且重要事項，

自應以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命令定之。是系爭令上開釋示部分與憲

法第十九條租稅法律主義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不予援用。 

[相關新聞稿] 

 

1. 財政部１０１１１２２新聞稿 

 

財政部對於司法院釋字第 705 號解釋捐地列舉扣除金額認定標準違憲之說

明 

101 年 11 月 21 日司法院釋字第 705 號解釋略以，財政部 92 年 6 月 3 日、

93 年 5 月 21 日、94 年 2 月 18 日、95 年 2 月 15 日、96 年 2 月 7 日、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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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 30 日發布台財稅字第 0920452464 號、第 0930451432 號、第

09404500070 號、第 09504507680 號、第 09604504850 號、第 09704510530

號令，所釋示之捐贈列舉扣除額金額之計算依財政部核定之標準認定，以

及非屬公共設施保留地且情形特殊得專案報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現值之

16%計算部分，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律主義不符，均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

起不予援用。該解釋理由書略以，前開財政部相關令釋內容，涉及稅基之

計算標準，攸關列舉扣除額得認列之金額，並非僅屬執行前揭所得稅法規

定之細節性或技術性事項，而係影響人民應納稅額及財產權實質且重要事

項，自應以法律或法律具體明確授權之命令定之，依此，該解釋對財政部

核釋列舉扣除得認列之金額之內容並未解釋違憲，僅對其欠缺法律明確授

權而作出違憲之解釋。 

財政部說明，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之 1 規定，個人對政府

之捐贈，可全數扣除，不受金額限制。土地稅法第 39 條規定，依都市計畫

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免徵土地增值稅。爰 92

年度以前，個人購買公共設施保留地捐贈予政府，地方政府核發給捐贈人

之證明函或相關文件，係以該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作為捐贈土地之權利價

值，捐贈者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乃以前開公告土地現值作為列報減除捐贈

列舉扣除之金額，造成部分高所得者藉低價購入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捐贈政

府，而按高於其實際取得成本之公告土地現值列報捐贈列舉扣除，以規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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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之情事（90 年度至 92 年度依公告土地現值統計之捐地金額分

別為 1 百餘億元、7 百餘億元、1 千 2 百餘億元），不僅未符所得稅法捐贈

列舉扣除之精神，亦成為實質漏稅之情事，各界咸認為應予導正，予以遏

止以維護租稅公平。該部乃本於職權發布前述各令，補充規範購地捐贈者，

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以土地實際購入成本認定捐贈扣除金額；未能提示

土地取得成本確實證據，或土地係受贈或繼承取得者，除非屬公共設施保

留地且情形特殊，經稽徵機關研析具體意見專案報該部核定者外，其捐贈

列舉扣除金額得依各年度「個人捐贈土地列報綜合所得稅捐贈列舉扣除金

額認定標準」認定（93 至 96 年度係按捐贈土地之公告土地現值之 16％計

算）。 

 

據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提供之 92 年度至 97 年度綜合所得稅申報核定統計

專冊及各地區國稅局提供 89年度至 91年度及 98年度個人對政府捐贈土地

之統計，首揭各令發布並自 93 年度起實施後，93 年度個人以土地捐贈列

舉扣除之件數及金額，由 92 年度 13,311 件、1,283.54 億元，大幅銳減為

2,561 件、21.65 億元，其後並逐年遞減，97 年度之件數及金額僅為 151 件、

0.75 億元，該等解釋令對遏止不當逃漏稅，維護租稅公平及保障政府稅收，

有顯著助益。 

 

財政部表示，前開釋令係該部為維護租稅公平本諸職權所為之核釋，其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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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捐地節稅之成效亦有目共睹。惟為符合上開司法院解釋文意旨，該部將

儘速研提所得稅法修正條文，規定個人以實物捐贈政府或教育、文化、公

益、慈善機關或團體列報捐贈列舉扣除之金額應以實際取得成本為準，其

未能提出取得成本之確實證據，或係受贈或繼承取得者，將由稽徵機關參

照當年度實際市場交易情形，依查得資料認定之，以強化法律授權依據，

俾符合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律主義。在立法完成前，財政部將責由各地區國

稅局加強查核，其經查獲個人藉捐贈實物以規避綜合所得稅且涉及稅捐稽

徵法第 41 條規定以詐術或其他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者，將移送地方法院檢

察署追究其刑事責任，希望能有效遏止實物捐贈避稅之歪風。 

 

2. 財政部訂定發布「個人以非現金財產捐贈列報扣除金額之計算及認定標

準」(以下簡稱本標準) 

 
 

詳細內容 

  

  財政部表示，105 年 7 月 27 日修正公布所得稅法第 17 條之 4 規定略

以，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以非現金財產捐贈政府、國防、勞軍、

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構或團體者(以下簡稱政府機關或團體)，納稅

義務人列報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除法律另有規定外，應依實際取得

成本為準；其未能提出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或該非現金財產係受贈或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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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取得，或因折舊、損耗、市場行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贈時之價值

與取得成本有顯著差異者，由稽徵機關依該部訂定標準核定之。 

  為利徵納雙方對非現金財產捐贈列報扣除金額之計算及認定，有一致

遵循標準，財政部於今(16)日訂定發布本標準條文計 7 條，內容說明如下： 

一、本標準之法律授權依據。(第 1 條） 

二、以買賣取得之非現金財產捐贈，其捐贈列舉扣除金額計算規定。(第 2

條) 

(一) 除法律另有規定外，以實際取得成本為原則。 

(二) 未提出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 

1、 土地、房屋： 

(1)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房屋評定標準價格，按捐贈時政府已發布最近

臺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調整至取得年度之價值計算。 

(2)公共設施保留地及公眾通行道路之土地，依捐贈時公告土地現值之 16%

計算。 

(3)前開以公告土地現值 16%計算之基準，自 106 年起，由財政部各地區國

稅局參照捐贈年度實際市場交易情形調整擬訂報財政部公告。 

2、 股票： 

(1)上市(櫃)、興櫃：以捐贈日或捐贈日後第一個有交易價格日之收盤價或

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 



 

完整版房地產相關稅負分析(各論)	 	 28	
 

(2)未上市(櫃)：以捐贈日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每股淨值

或以捐贈日公司資產淨值核算之每股淨值計算。 

3、 其餘非現金財產(大樓工程、綠美化工程、骨灰(骸)存放設施、救護車、

文物等)： 

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屬實之金額計算。 

(三) 以繼承、遺贈或受贈取得之非現金財產捐贈，其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以

取得時據以課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價值計算。（第 3 條） 

(四) 捐贈之非現金財產因折舊、損耗、市場行情或其他客觀因素，致其捐

贈時之價值與依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計算之金額有顯著差異者，其捐贈列

舉扣除金額，由稽徵機關參照捐贈年度實際市場交易情形查核認定之金額

計算。(第 4 條) 

(五) 納稅義務人以本標準所訂「其他非現金財產」捐贈者，得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請核定捐贈之金額。(第 5 條) 

(六) 本標準發布施行前，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非現金財產

捐贈列舉扣除金額之計算適用第 2 條至第 4 條規定。（第 6 條） 

(七) 本標準之施行日期。(第 7 條) 

  財政部指出，非現金財產屬公共設施保留地或公眾通行道路之土地，

納稅義務人未能提供實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考量該等土地用途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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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限，且據往年稽徵實務，其公平市價低於土地公告現值，為避免該等土

地淪為高所得者「低價買進，高價抵稅」之操作工具，違反所得稅法公益

捐贈列舉扣除規定之立法目的，經稽徵機關實地調查廣為蒐集資料，並參

照實際市場行情，本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但書乃定明依捐贈時公告土

地現值之 16%計算，並於同條第 2 項明定，該計算基準，自 106 年度起，

由該部各地區國稅局參照捐贈年度實際市場交易情形調整擬訂，報請該部

公告，以符實際。 

  財政部補充說明，考量隨經濟發展，非現金財產種類可能推陳出新，

本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1 款及第 5 條乃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買賣取得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10 款以外之「其他非現金財產」捐贈，未能提供實

際取得成本之確實憑證者，得以受贈政府機關或團體出具含有捐贈時時價

之捐贈證明，並經主管稽徵機關查核屬實之金額計算其列舉扣除金額，此

外，納稅義務人以「其他非現金財產」捐贈者，亦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

核定捐贈之金額。該部未來將配合新型態捐贈及稽徵實務需要，適時檢視

更新本標準相關條文，以利徵納雙方遵循。 

  附「個人以非現金財產捐贈列報扣除金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總說明

及逐條說明。 

 

新聞稿聯絡人：吳科長君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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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絡電話：2322-8122 

主題 5: 借牌之相關稅負效果分析 

 

[分析本文] 

1. 借牌之法律行為在稅捐機關眼中會以強烈之有色眼光來進行嚴格檢驗，

以下是收集各種稅務新聞稿之後的整理 

2. 自然人借營造牌: 未辦營業登記，補營業稅加罰一倍，並補營所稅、未

分配盈餘稅、綜所稅，借用營造牌去投標政府工程還有可能觸犯政府採

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妨害投標罪(該項法律原文:  意圖影響採購結果或

獲取不當利益，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參加投

標者，亦同。 ) 

3. 營利事業借營造牌:稅務上應以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之行為罰論處。(借用

他公司牌照進行商業交易，並取得他公司所開立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

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係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規定應自他人取得

憑證而未取得之違章行為)。另外在刑罰部分，借用營造牌去投標政府

工程也有可能觸犯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之妨害投標罪 

4. 醫師借牌取得收入，為違法所得，應該申報為”其他所得”。 

[新聞之一]—借營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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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１０２０６２０新聞稿 

 

借牌營業有刑責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凡從事承攬工程，對外營業收取報酬之行為，應

於開始營業前申請營業登記，並繳納稅捐。違反規定者，會被依法追繳稅

款，並處以罰鍰。如借用他人營造業登記證從事承攬工程，並以該未實際

承攬工程之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作為領款之憑證者，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規定，以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移送司法機關偵辦其刑責。 

 

該局進一步說明，納稅義務人甲君，有意承攬公共工程 ，因本身未具營造

廠資格，竟借用符合資格之乙公司名義與證件承攬工程，經人檢舉東窗事

發而遭偵辦調查，甲君除遭該局補徵營業稅及裁處罰鍰計達 3,000 餘萬元

外，甲君及乙公司之代表人則分別被依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及第 43 條規定

移送法辦，經法院判決渠等以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捐、協助他人逃漏稅捐處

有期徒刑有案。 

 

該局提醒轄內營造廠商，勿隨意將營造業登記證提供他人投標承攬工程，

或代他人在建築申請書上蓋章表示承建，並代他人開立統一發票交付使用

領款等；同時也呼籲欲承攬工程之個人，請依法辦理營業登記，並按自身

具備資格，從事承攬工程，勿借用他人證照承攬工程，補稅及罰鍰等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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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事小，判處徒刑則非同小可，請納稅義務人多加注意。 

 

[新聞之二]—借進出口資格 

財政部９７１０３１新聞稿 

 

借用他公司牌照進口貨物，並取得他公司所開立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

申報扣抵銷項稅額，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 

 

財政部臺灣省北區國稅局表示，借用他公司牌照進口貨物，並取得他公司

所開立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係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規定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之違章行為，營業人不可不慎。 

 

該局指出，法務部調查局偵辦甲公司走私案件，查獲乙公司有逃漏稅捐情

事通報稅捐稽徵機關，經核定乙公司 89 年至 90 年間進貨 2,639,232 元，

未依法取得進項憑證，卻以非交易對象之甲公司開立之統一發票作為進項

憑證，申報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 131,962 元，核定補徵營業稅

131,962 元，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按查明認定之總額 2,639,232 元

處 5%罰鍰 131,961 元。乙公司不服，主張本件係單純之進口貿易案件，

由甲公司進口成衣，依法向海關申報辦理報關，甲公司即為系爭貨物所有

人，乙公司之實際交易對象為甲公司云云，申經復查及提起訴願均遭駁回，

提起行政訴訟經臺北高等行政法院判決駁回確定。該判決指出，甲公司係



 

完整版房地產相關稅負分析(各論)	 	 33	
 

借牌予乙公司進口系爭成衣，依實質課稅原則，並非本案之納稅主體，不

應取得進口稅捐單據，亦不得開立銷項憑證予乙公司；而乙公司為實際進

口人，應依法取得海關出具之進口稅捐單據，卻取得甲公司所開立之統一

發票，作為進項憑證，並持以扣抵銷項稅額，虛報進項稅額 131,962 元，

違反行為時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規定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之違章

行為；又統一發票之使用，涉及與營業有關稅捐稽徵之正確性，使用他營

業人領用之統一發票，或使他人使用自己領用之統一發票，不僅使有關稅

捐之稽徵發生錯誤，且將發生勾稽上之困擾，衍生不必要之作業程序，故

行為時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營利事業依法規定……應自他人取得憑

證而未取得……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

定之總額，處百分之五罰鍰。」已明定未依法給與他人憑證或取得憑證者，

應予處罰，並將之界定為行為罰，如有該行為即應處罰，不以稽徵機關是

否發現，或產生實際漏稅之危害為必要……本件既係借用他公司牌照進口

之行為，將實際進口者隱匿其間而未外露，即與「借牌營業」之情形相近，

均為法所不許。 

 

[新聞之三]—借醫師執照 

財政部９７０２２３新聞稿 

 

醫師借牌收入屬所得稅法規定之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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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灣省中區國稅局表示，醫師如將所取得之合法醫師資格及證照租

借他人使用，而未自行執行醫療業務，違反醫師法規定，其所取得之代價

係「違法所得」，核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類之其他所得，應依規

定申報其個人綜合所得稅。 

 

該局近來查獲某醫院自 85 年起至 94 年 3 月止，以每月 15,000 元代價向醫

師李君租用醫師證書，其負責人王君未依所得稅法第 89 條第 3 項規定列單

向稽徵機關申報。該局認為李君並未親自在甲醫院執行醫療業務，而係違

法將其醫師證照租借與甲醫院使用，甲醫院每年給付予李君之租借醫師證

照對價，為李君之違法所得，核屬所得稅法規定之其他所得，扣繳義務人

王君自應依規定將給付所得資料列單向主管稽徵機關辦理申報，並將免扣

繳憑單填發李君，李君則應依規定申報綜合所得稅。(編註: 誰會去自己去

申報借牌的違法所得) 

 

[新聞之四]—借營造牌 

財政部１０３１０１６新聞稿 

 

借牌投標違反政府採購法之刑事罰，與未辦營業登記逃漏稅之行政罰，並

無「一事不二罰」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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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行政罰法第 26 條「一行為不二罰」原則，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律及違

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但違反者如屬於不同行為，

就沒有「一行為不二罰」原則之適用。 

 

南區國稅局舉例說明，A 君係僅具丙級營造廠資格之某營造公司實際負責

人，其得悉某醫院之廣場工程招標案後，因受限於該工程須具備甲級營造

廠資格者，方符合投標資格，乃向無投標意願但具甲級營造廠資格之 B 公

司負責人 C 君，借用 B 公司名義與證件參與投標，並得標承攬該工程，案

經檢察官偵結起訴後，法院以 A 君與 C 君分別犯有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前、後段之妨害投標罪，各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經該局調查結果，

認定 A 君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由 B 公司代替其開立承攬該工程之銷項

統一發票並取得有關之進項憑證，涉有逃漏營業稅及未依法取得進項憑證

之違章情事，經核定追繳營業稅 940 餘萬元，並裁處 1 倍漏稅罰 940 餘萬

元及未依法取得憑證行為罰 100 萬元。 

 

A 君不服，提起行政救濟主張，其違反政府採購法已遭科處刑罰確定，依

行政罰法第 26 條規定，一事不二罰、刑法優先原則，不應再就違反營業稅

法裁處罰鍰；案經最高行政法院審理認為，A 君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

銷售貨物（勞務）未依規定開立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繳納營業稅，即構

成違反營業稅法之規定，並不以 A 君違反政府採購法為前提要件，且 A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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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政府採購法及營業稅法，兩者分屬不同行為，尚無一事不二罰之適用，

乃判決 A 君敗訴並告確定。 

 

[新聞之五]—借營造牌 

財政部１０６０７１８新聞稿 

 

借牌投標違反政府採購法，與未辦營業登記逃漏稅之處罰，並無「一事不

二罰」之適用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一行為同時觸犯刑

事法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但違反政府採購

法與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兩者分屬不同行為，無一事不二罰之

適用。 

 

該局查獲轄內甲君有意承攬某一廣場之工程，惟該工程須具備甲級營造廠

牌照，方符合投標資格，其因而借用有甲級營造廠牌照 A 公司之名義與證

件參與投標，並以最低價得標承攬工程，案經地方法院判決甲君與 A 公司

負責人乙君分別犯有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5 項妨害投標罪，處甲君及乙君

有期徒刑，併科罰金確定，該局乃認定甲君於 98-99 年未依規定申請營業

登記，借用 A 公司名義與證件承攬工程，並由 A 公司代替甲君開立統一發

票，未依規定申報銷售額 1 億 8 千多萬元，除追繳營業稅外，同時處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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漏稅罰及行為罰 100 萬元。 

 

甲君不服，主張其向 A 公司借牌承攬該工程，因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

第 5 項規定，已遭科處刑罰確定，卻又以違反營業稅法，遭補稅裁罰，依

行政罰法第 26 條第 1 項規定，一事不二罰，刑法優先原則，自不得再對其

裁處行政罰鍰等理由提起行政救濟，但遭最高行政法院判決駁回。判決理

由指出，甲君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98-99 年銷售貨物（勞務）未依規

定開立統一發票並申報銷售額繳納營業稅，即構成違反營業稅法之規定，

並不以甲君違反政府採購法為前提要件，且係分屬不同行為，尚無一事不

二罰之適用；且 A 公司在金融機構開立活期存款帳戶供甲君於施作工程時

使用，國稅局經審酌調查筆錄、檢察官起訴書、刑事判決書所載內容、相

關營業人及訴外人等金融機構資金之流向，始為認定。由此可證，甲君係

出於自己承攬之意思，違法借用 A 公司執照之方式為之，足認係甲君為本

件承攬人，國稅局補徵所漏稅額 9 百餘萬元及裁處 1 倍漏稅罰及行為罰 100

萬元，並無違誤。 

 

主題 6: 假買賣真贈與的稅務案例分享 

假借二親等親屬間買賣以達到贈與移轉不動產，依實質課稅補稅處罰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表示，近日查核發現納稅義務人甲君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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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1 月申報將其所有房屋及土地出售予其子乙君，申報贈與稅時主張二親

等親屬間買賣，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 6 款但書規定免徵贈與稅，經

查核資金流程，實際上係屬贈與行為，甲君漏報贈與稅 66 萬元，除予補稅

外再予送罰，得不償失。 

該所說明，甲君將其名下公告現值 980 萬元土地及房屋以買賣名義移轉乙

君，主張扣除 220 萬元免稅額及婚嫁贈與 100 萬元後，差額 660 萬元向親

戚丁君借款支付，該所查核甲君出售房地 660 萬元資金去向，得知甲君將

440 萬元贈與其配偶丙君，再由丙君於 101 年底及 102 年 1 月分別贈與乙

君各 220 萬元，甲君另於 102 年 1 月贈與乙君 220 萬元，乙君隨即將 660

萬元償還丁君。經查甲君係利用買賣形式規避贈與稅，以達到贈與乙君不

動產之經濟效果，爰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規定補徵稅款 66 萬元外，並

依同法第45條規定按所漏稅款裁處2倍以下罰鍰。甲君不服申請行政救濟，

已遭駁回，業已確定。 

該所指出，如有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買賣免徵贈與稅，事後買賣資金回流者，

請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以免被查獲

後除須補稅外還要處罰。 

主題 7: 繼承農地之相關土地增值稅及遺產稅的總整理 

前言：繼承農地相關的土地增值稅和遺產稅的法律規定及相關函令牽扯的

範圍既多又廣，一般非專業人士不容易窺其堂奧，在此整理相關的法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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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函令規定供分享之。 

 

[法律規定] 

1. 繼承土地免土地增值稅 

土地稅法 

第二十八條（土地增值稅之課徵範圍）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數額徵收土

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

及受贈之私有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 

(編註：繼承後再度出售，土地增值稅之成本由繼承時公告現值來計算之) 

 

2. 繼承農地免遺產稅，但在繼承五年內必須仍作農業使用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89.1.26.修正）（遺產稅之扣除額） 

 

左列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 

 
……………………………….. 

六、遺產中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

承受者，扣除其土地及地上農作物價值之全數。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年

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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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

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

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3. 繼承農地免遺產稅，但繼承 5 年內仍要農用 

農業發展條例 

 

第三十八條（農用農地及地上農作物遺產稅、贈與稅、田賦之減免）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及其地上農作物，由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承受者，其

土地及地上農作物之價值，免徵遺產稅，並自承受之年起，免徵田賦十年。

承受人自承受之日起五年內，未將該土地繼續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

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

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情事者，應追繳應納稅賦。但如因該承受人死亡、

該承受土地被徵收或依法變更為非農業用地者，不在此限。 

…………. 
 

4. 農地移轉可申請不課徵土增稅，但在持有期間都維持農業使用方能免土

增稅 

土地稅法 

第三十九條之二（89.1.26.修正）（農業用地移轉應否課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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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土地承受人於其具有土地所有權之期間內，曾經

有關機關查獲該土地未作農業使用且未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恢復作農業

使用，或雖在有關機關所令期限內已恢復作農業使用而再有未作農業使用

情事時，於再移轉時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前項所定土地承受人有未作農業使用之情事，於配偶間相互贈與之情形，

應合併計算。 

 
………. 
 
 

[相關解釋函令] 

 

1. 財政部９６１０２３台財稅字第０９６００２６９７３０號函 

 

受贈人於 5 年內將受贈之免稅農地贈與其他受贈人無免追繳贈與稅之適用 

 

主旨： 受贈人於受贈之日起 5 年內將受贈之農業用地贈與其他受贈人，無

本部 88 年 5 月 20 日台財稅第 881914409 號函之適用。 

 

2. 財政部７５０３０７台財稅第７５３３０４６號 

因繼承而分割不動產不課土增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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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繼承而分割不動產，乃係取得遺產單獨所有之手段，且遺產尚包括動產，

僅不動產分割，無法審究是否與應繼分相當。基於上述理由，因繼承而分

割不動產時，不論分割之結果與應繼分是否相當，依照土地稅法第 28 條但

書規定，均不課徵土地增值稅；繼承人先辦理公同共有登記嗣後再辦理分

割登記者，亦同。再行移轉核計土地增值稅時，其前次移轉現值，仍應依

土地稅法第 31 條第 2 項規定，以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準 

 

3. 財政部９４０２２３台財稅字第０９４０４５１４１４０號函 

 

繼承人辦理繼承登記後以判決共有物分割而取得土地不課稅 

 

有關繼承人先辦理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因無法達成協議分割，而以「判

決共有物分割」為登記原因取得土地，應有本部 75 年 3 月 7 日台財稅第

7533046 號函規定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 

 

4. 財政部９３０８１１台財稅字第０９３０４５３９７３０號令 

利用應稅與免稅土地辦理共有物分割逃漏案件應依實質課稅原則課徵 

 

原持有應稅土地之土地所有權人，利用應稅土地與免徵或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之土地，安排形成共有關係，經分割後再移轉應稅土地者，無論再移轉

時之納稅義務人是否為原土地所有權人名義，依實質課稅原則及土地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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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條、第 31 條規定，該土地於分割後再移轉時，應以其分割前之原規

定地價或前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本解

釋令發布前類此上開經共有分割且再移轉之案件，應依上述規定補徵其土

地增值稅。 

 

5. 財政部９１０６０４台財稅字第０９１０４５３０６４號令 

土地移轉後塗銷登記恢復原狀者其已納增值稅款應予退還 

 

一、土地原以買賣原因而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經債權人訴請法院民事判

決確定其買賣關係不存在，應予塗銷並已向地政機關辦理塗銷登記，恢復

為原所有權人名義者，其原已繳納之稅款，應予退還。 

二、有關上開退稅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點，應自法院民事判決確定

之日起算，又退稅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如係於行政程序法施行後發生者，

應有行政程序法第 131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用。 

 
 

6. 財政部９００７１９台財稅字第０９０００３８５２４號令 

農地移轉申請不課稅於辦竣登記前仍可改申請依法課稅 

 

農業用地移轉，雙方當事人原申請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不課

徵土地增值稅，經核發不課徵證明書在案，如於辦竣移轉登記前，復又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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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提出申請依法課徵土地增值稅，應准予受理。 

7. 財政部７４１１１９台財稅第２４９９１號函 

撤銷贈與後經判決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贈與人應課土增稅 

 

紀君贈與其子土地後撤銷贈與，經法院判決其子應將原受贈土地之所有權

移轉登記予紀君，依最高法院 18 年抗字第 241 號判例，自應依照判決所示

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紀君土地雖屬原贈與之撤銷，但既應辦理所有權移

轉登記，依規定仍應課徵土地增值稅。 

 

主題 8: 原股東放棄公司現金增資新股認購權，贈與稅徵

免處理原則 

[分析]  

 

這又是一個財政部會明確地加以實質課稅的避稅態樣，我讀完這個函令後

的解讀是，舉例來說，當某間公司現金增資前的每股淨值是 50 元，每股現

金增資認購價格為 10 元，原股東放棄認購而讓其二親等內親屬認購現金增

資股，這種案件查獲後會”補稅加罰”，而非僅補稅，故此行為具有租稅風

險。 

 

[函令本文] 

財政部１００１１１０台財稅字第１０００４５３３９４０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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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股東放棄公司現金增資新股認購權，贈與稅徵免處理原則 

 

核釋公司辦理現金增資，原股東放棄依持股比例取得新股認購權之課稅規

定 

一、原股東係單純放棄新股認購權利者，不構成贈與行為。 

 

二、原股東形式上雖放棄認股，惟實質上係藉由其對公司董事會之掌控，

使公司就其未認購部分於依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規定洽特定人認購時，

以其指定之人為該特定人，於符合下列情況者，係以迂迴方式無償轉讓新

股認購權予該特定人，應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並由稽徵機關負舉

證責任：（一）增資公司以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公司為限。（二）原

股東對公司董事會洽特定人之行為具直接或間接之掌控力。（三）該特定人

為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如為其他第三人（含法人），以實質經濟利益仍

歸原股東二親等以內親屬者為限。（四）每股認購價格與增資時每股淨值顯

不相當且總價差鉅大，經核認以該價格增資並放棄認股有違一般經驗法

則。 

 

三、上開適用實質課稅原則之案件，其贈與日在本令發布日以前者，准予

補稅免罰；其贈與日在本令發布日之翌日以後且未申報贈與稅者，除補稅

外並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4 條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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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照︰ 財政部說明，公司辦理現金增資，如新股認購價格遠低於每股淨值，

該增資股票對於每股內含股東權利將產生稀釋效果，認購價與股權淨值之

價差應具實質上經濟利益，則原股東放棄其依原持股比例已取得公司增資

新股認購權，如僅單純放棄該認購權利，並不構成贈與行為；惟如原股東

形式上雖放棄認股，而實質上經由其對公司董事會之掌控，使公司就其未

認購部分於洽特定人認購時，以其指定之人為該特定人，等同將新股認購

權利無償轉讓他人而生贈與財產之實質效果，即以迂迴方式達到無償移轉

新股認購權與特定人之目的，自應以已具備課稅構成要件之實質經濟事實

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利益為準，依實質課稅原則核課贈與稅並處以罰

鍰。 

財政部進一步說明，上開適用實質課稅原則課徵贈與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

定，稽徵機關就其事實負有舉證之責任；又此類案件贈與日在該令發布日

以前者，准予補稅免罰。此外，財政部呼籲，本令發布後，納稅義務人若

有不當租稅規劃情事，應儘速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自動補報，以

免稽徵機關查獲後予以補稅並處罰。 

 

[法務部見解]—不認同國稅局看法 

法務部１００１００７法律字第１００００２３３０８號 

 



 

完整版房地產相關稅負分析(各論)	 	 47	
 

有關未上市（櫃）公司股東依其原持股比例已取得公司增資新股認購權，

是否屬有實質價值之財產權，以及該股東放棄認股而由公司董事會洽特定

人認購之行為性質為何等疑義 

 

主旨： 有關未上市（櫃）公司股東依其原持股比例已取得公司增資新股認

購權，是否屬有實質價值之財產權，以及該股東放棄認股而由公司董事會

洽特定人認購之行為性質為何等疑義乙案，復如說明二至六，請查照參考。 

說明： 

．．．．．．．．．．．．．．．．．．． 

五、復按司法院釋字第 420 號解釋及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固揭

諸租稅法律主義精神及實質課稅原則，惟同法第 3 項亦明定「前項課徵租

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其立法

理由略以：「實質課稅原則是稅捐稽徵機關課稅的利器，納稅義務人往往質

疑稅捐稽徵機關有濫用實質課稅原則，造成課稅爭訟事件日增，為紓減訟

源。爰參照司法院釋字第 420 號解釋及最高行政法院 81 年判 2124 號、82

年判 2410 號判決意旨，增訂本條文，規範稅捐稽徵機關應就實質上經濟利

益之歸屬與享有的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方符租稅法律主義之要義。」

行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行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不受當事人主張

之拘束，對當事人有利及不利事項一律注意。」第 43 條規定：「行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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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分或其他行政行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論

理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理由告知當事人。」所謂論

理法則，係指依立法意旨或法規之社會機能就法律事實所為價值判斷之法

則而言。所謂經驗法則，係指由社會生活累積的經驗歸納所得之法則而言

（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上字第 741 號判決、本部 100 年 5 月 6 日法律決字第

1000011926 號函參照）。準此，行政機關依職權作成行政決定前之調查證

據、認定事實，係採職權調查主義，故行政機關對於應依職權調查之事實，

負有概括調查義務，且應依各種合法取得之證據資料認定事實、作成行政

決定。至於與行政決定有關事實是否存在，行政機關應依各種合法取得之

證據資料，本於其確信予以認定；而確信事實存在之標準，必須具有「高

度之可能性」，亦即經合理之思維而無其他設想之可能（本部 93 年 8 月 17

日法律字第 0930032588 號函參照）。是以，本案來函說明四、五所指案例，

僅以公司所洽特定人為該公司第 2 代家族成員，及僅以股份淨值或股份市

場價格高於 10 元之認購價格，即認定公司原有股東係以形式上放棄認股，

藉由迂迴方式達到無償移轉新股認購權與特定人之目的乙節，惟就上市（櫃）

公司在公開證券交易市場交易實務而言，市場成交價格常有低於股票淨值

者；而在其洽特定人承購方面，股票承購價格低於市價者，亦多所存在，

此乃股市交易存有風險性使然；故要求非上市（櫃）公司之洽特定人承購

價須相同或高於市價，其法源或立論基礎何在？未見說明。從而，此項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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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係置法規所規範之法律行為構成要件、法規之立法意旨、法規主管機關

所為之相關解釋、或股票交易實務於不論，亦未見稽徵機關就實質上經濟

利益之歸屬與享有的要件事實，加以舉證。揆諸上開說明，自難單憑稽徵

機關片面臆斷認定，否則即有違實質課稅原則之真諦。至於有無必要如來

函說明五所指將「放棄認股」與「洽特定人認股」間之特別關連條件，循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例，明定為「以贈與論」之範疇（即舉證責任之

倒置，最高行政法院 99 年判字第 1022 號判決參照），俾符合租稅法律主義

精神及法律明確性，仍請貴部本於職權研議是否修法，併予敘明。 

 

六、另來函說明六所指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行為，

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因該撤銷權之行使，宜如何

保全其債權乙節，請參酌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以下保全程序有關假扣押、

假處分規定為之。 

 

主題 9: 捐贈給財團法人免課贈與稅或遺產稅的重要規定 

[分析] 

1. 捐贈給財團法人不是當然免稅，需要先申報贈與稅並經審查拿到證明書

之後，再交付捐贈財產才安全。 

2. 其相關的審查重要行政規則名稱非常的長，叫做「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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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

準」。 

3. 該辦法只有短短三條，但最容易讓捐贈達不到免稅標準的是(我認為是

增加母法沒有的限制)----  依其創設目的經營業務，辦理具有成績，經主

管機關證明者; 亦即，只要納稅人捐贈的財團法人，只要該財團法人沒

有拿到其目的主管機關的績優證明，捐贈就要課徵”贈與稅”，在此情形

下，沒有先申報贈與稅拿到免稅證明的贈與行為，則會被補稅加罰(除

非捐贈金額未達 220 萬元)，這點是很特殊的規定，謹此分享之。 

 

[新聞之一] 

個人捐贈財產給財團法人，應先申報贈與稅並經審查，核發證明書後，再

交付捐贈財產 

 

日前接獲民眾來電， 個人捐贈不動產給財團法人，申報贈與稅時應如何計

算贈與金額。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豐原分局表示，贈與人在 1 年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

過贈與稅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行為發生後 30 日內，向主管稽

徵機關依本法規定辦理贈與稅申報。又捐贈財團法人主張不計入贈與總額

者，必須該財團法人符合行政院頒定之「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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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之規定。 

 

該分局表示，贈與人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如為應辦理產權登記者，於辦理

移轉登記時，依規定當事人需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書，是捐贈人

於完成財產捐贈前，已知悉該捐贈行為是否應課徵贈與稅，可以選擇是否

捐贈；如所捐贈財產屬免辦理產權登記（例如現金等）者，捐贈人可逕交

付受贈單位，惟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關審查不符合不計入贈與

總額適用標準之規定，應補徵捐贈人贈與稅款，倘未申報者並應裁處罰鍰。 

 

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問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該

分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聯絡人：豐原分局營所遺贈稅課孫愛華 

 

 聯絡電話：04-25291040 轉 126 

[新聞之二] 

財政部１０２１１２６新聞稿 

 

個人捐贈財團法人財產應先申請審查並經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贈與人在 1 年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額超過贈與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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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額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行為發生後 30 日內辦理贈與稅申報。又

捐贈財團法人主張不計入贈與總額者，必須該財團法人符合行政院頒定之

「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

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之規定。 

 

該局指出，贈與人捐贈財團法人之財產如為應辦理產權登記者，於辦理移

轉登記時，依規定當事人需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書，是捐贈人於

完成財產捐贈前，已知悉該捐贈行為是否應課徵贈與稅，可以選擇是否捐

贈；如所捐贈財產屬免辦理產權登記（例如現金等）者，捐贈人可逕交付

受贈單位，惟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關審查不符合不計入贈與總

額適用標準之規定，應補徵捐贈人贈與稅款，倘未申報者並應裁處罰鍰。 

 

國稅局查獲一案例，甲君於 96 年間自所有銀行帳戶轉帳 220 餘萬元予某財

團法人，構成將自己財產無償給予該財團法人，並經該財團法人允受而生

效力之贈與行為，惟甲君並未向國稅局辦理贈與稅申報，嗣經查得該財團

法人於受贈時，其組織章程未明訂賸餘財產之歸屬、未曾向主管機關申請

績優證明、不符合機關團體所得稅免稅標準，以及捐贈人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之親屬擔任該財團法人董事或監事人數已超過全體董事或監事人數之三

分之一等事實，即受贈人之資格並不符合不計入贈與總額規定之適用，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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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查得贈與人於同年間轉帳予子女 420 萬餘元，遂核定贈與人當年度贈與

總額 640 萬餘元，應納贈與稅 50 餘萬元，並裁處罰鍰 50 餘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倘其當年度加計該捐贈財團法人金額超過贈與

稅免稅額者，應先向稽徵機關申請審查並經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贈財

產。 

[相關法令之一] 

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

贈與總額適用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六條第三款及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對符合左列規定之財團法人組織之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及

祭祀公業捐贈之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 

一、除為其創設目的而從事之各種活動所支付之必要費用外，不以任何方

式對特定之人給予特殊利益者。 

二、其章程中明定該組織於解散後，其賸餘財產應歸屬該組織所在地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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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自治團體，或政府主管機關指定或核定之機關團體者。但依其設立之目

的，或依其據以成立之關係法令，對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已有規定者，

得經財政部同意，不受本款規定之限制。 

三、捐贈人、受遺贈人、繼承人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

董事或監事，人數不超過全體董事或監事人數之三分之一者。 

四、其無經營與其創設目的無關之業務者。 

五、依其創設目的經營業務，辦理具有成績，經主管機關證明者。但設立

未滿一年者，不在此限。 

六、其受贈時經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年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

所得，除銷售貨物或勞務之所得外，經依教育文化公益慈善機關或團體免

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核定免納所得稅者。但依規定免辦申報者，不受本款之

限制。 

 

前項第六款前段所定財團法人，其登記設立未滿一年，或尚未完成登記設

立且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對之捐贈得不計入贈與總額中者，該款之所得，

係以其設立當年度之所得為準。 

 

第三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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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令之二] 

財政部８６０５０６台財稅第８６１８９５８６６號函 

 

捐贈財產成立財團法人須俟法人設立之登記完成且符合相關規定方可不計

入贈與總額 

 

主旨： 財產所有人捐贈財產成立財團法人，應俟受贈組織於法人登記簿記

載完畢且經查明符合「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祭祀公業財團法人

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第二條規定時，再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20 條第 3 款規定辦理。 

 

[相關法令之三] 

財政部９９１０２５台財稅字第０９９００３４７７９０號函 

 

贈與人捐贈時受贈之財團法人未符合相關標準嗣始符合該標準依法自不得

免徵贈與稅 

 

贈與人捐贈時，受贈之財團法人未符合「捐贈教育文化公益慈善宗教團體

祭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不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嗣始符合該

標準，有無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適用乙案，請參照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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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行政法院 97 年度裁字第 00388 號裁定及臺中高等行政法院 95 年度訴字

第 00479 號判決意旨辦理。 

 

主題 10:撤銷贈與是否可以退贈與稅 

 

[分析] 

請各位注意，撤銷贈與在民法上是合法的行為，但贈與稅金竟然沒辦法退

喔。 

 

[相關新聞] 

現金已移轉子女所有並完成贈與稅申報，嗣後反悔立約撤銷贈與，仍應課

徵贈與稅 

日期：105-09-23    資料來源：財政部 

南區國稅局表示，贈與人同 1 年內現金贈與之金額合計數超過全年免稅額

時，應將該年度內以前各次贈與事實及納稅情形，向稽徵機關合併辦理贈

與稅申報。 

 

該局說明，轄內甲君於 104 年 1 月 6 日將現金 180 萬元贈與其女，並如期

辦理贈與稅申報；因贈與財產總額 180 萬元，未超過當年度免稅額 220 萬

元，經國稅局核定免納贈與稅。嗣甲君於 104年 12月 2日書立贈與契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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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現金 220 萬元贈與其子乙君，於同年 12 月 3 日向國稅局申報贈與稅。因

現金已轉存乙君銀行帳戶，已生物權移轉效力，且甲君有贈與意思表示，

並經乙君允受，符合課徵贈與稅要件，國稅局以甲君在同 1 年內先後 2 次

贈與之金額合計數已超過免稅額，併予核定贈與總額 400 萬元，應納稅額

18 萬元。 

 

甲君不服，先以免稅額計算錯誤申請更正，後主張贈與款項予乙君，為附

有負擔之贈與，乙君未履行負擔，雙方立約撤銷贈與，返還贈與現金 220

萬元，並請求國稅局撤銷贈與稅。嗣經國稅局以本案計算之贈與稅額並無

錯誤，且甲君簽訂之動產贈與契約没有「負擔」之約款存在，其雙方立約

撤銷贈與係在國稅局查獲之後所為，並不影響已成立之贈與效力，案經最

高行政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該局提醒民眾，同 1 年內個別（數個）受贈人自同一贈與人所受贈額度雖

在免稅額度內，贈與人仍應對數個受贈人之贈與金額併計，以計算正確之

贈與總額及應納稅額，其誤以個別受贈人受贈額度未超過免稅額度，即不

用課徵贈與稅，係對法令之誤解。民眾如有稅務疑義，可就近向國稅局洽

詢，或於上班時間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將有專人為您詳細解

說。 

新聞稿聯絡人：法務二科林稽核 06-2298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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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函令] 

財政部９２０２１９台財稅字第０９２０４５１４５８號令 

 

依判決等塗銷移轉登記申請退還贈與稅者需依法具有撤銷權 

 

贈與不動產，已繳清贈與稅並完成移轉登記者，應不准撤回贈與稅申報。

惟贈與人如有法定之撤銷權，例如民法第八十八條、第九十二條、第四百

十二條、第四百十六條等，於取具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力

之法院和解筆錄、法院調解筆錄、鄉鎮市調解委員會調解書等，並據以塗

銷移轉登記回復所有權後，申請撤回贈與稅申報及退稅者，除有撤銷權之

事實業經法院調查認定可據以退稅外，稽徵機關仍應就其是否有撤銷權之

事實本諸職權調查認定，於就當事人提出之證據查證屬實後，始准予退稅。 

 

我國有關財產權之民事訴訟係採當事人進行主義，故當事人取具之法院確

定判決，應視判決內容決定應否再調查事證，如判決理由書已載明雙方之

攻擊防禦方法且主張之證據業經法院調查認定者，則法院認定之事實，除

有其他事證外，稽徵機關原則上應予尊重；如係認諾判決或對他造主張之

事實為自認者，因被告認諾（即承認原告之訴為有理由）後，法院並不調



 

完整版房地產相關稅負分析(各論)	 	 59	
 

查原告有無此項權利，即以認諾為基礎，認原告之訴為有理由，判決被告

敗訴，又經他造自認之事實，主張事實之當事人就該事實無庸舉證，法院

應據為認定事實及裁判之基礎，不必另行調查證據認定該自認之事實是否

與真正之事實相符，故判決如有認諾或自認之情事者，稽徵機關仍應本諸

職權再調查事證。至其取具法院和解筆錄、法院調解筆錄、鄉鎮市調解委

員會調解書者，因事實並未經法院調查認定，故稽徵機關亦應本諸職權調

查認定。 

 

主題 11: 遺產稅抵繳分析 

[遺產稅土地抵繳問題] 

 

1. 被繼承人所持有之道路用地: 假若此筆土地是在購入後才變成公共設

施保留地，此土地在可以在遺產稅申報時以土地公告現值全額抵繳遺產

稅，相關法條依據如下: 

遺產及贈與稅法施行細則  

第四十四條（99.1.13.修正）（以土地抵繳贈與稅款） 

 

被繼承人遺產中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免徵遺產稅之公共設施保

留地，納稅義務人得以該項財產申請抵繳遺產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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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之規定，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時，納稅義務人

得以受贈財產中依都市計畫法第五十條之一免徵贈與稅之公共設施保

留地申請抵繳贈與稅款。 

 

前二項之公共設施保留地，除於劃設前已為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

或於劃設後因繼承移轉予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所有，且於劃設後至該次

移轉前未曾以繼承以外原因移轉者外，得抵繳之遺產稅或贈與稅款，

以依下列公式計算之金額為限： 

 

公共設施保留地得抵繳遺產稅或贈與稅之限額＝依本法計算之應納遺

產稅額或贈與稅額 ×（申請抵繳之公共設施保留地財產價值 ÷ 全部遺

產總額或受贈財產總額） 

 

但假若是變成公設地之後才取得此地，則繳納遺產稅時只能”比例抵

繳”。 

2. 持分農地抵繳法律見解說明: 

相關法律規定: 遺產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4 項: 「遺產稅或贈與稅應納稅

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得於

納稅期限內，就現金不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

或納稅義務人所有易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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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標的物屬不易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

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

例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 

A. 假如是被繼承人的農地持分: 國稅局一定要接受抵繳。但此農地要自

願成為應稅之遺產才可以(此農地補徵 20%的遺產稅，抵繳 100%) 

a. 假如國稅局職權上認定為”易於變價及保管”之農地，則會全額同

意抵繳。 

b. 假如國稅局職權上認定為”不易變價及保管” 或”申請抵繳日之時

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之農地(農地不容易短期內土地價

格發生大跌)，則只能比例抵繳: 抵繳金額= 該項財產價值/全部課

徵標的物價值比例計算 *應納稅額 

實務上，假若該農地上面清空地上物，此持分農地在國稅局會傾向

認為＂易於變價及保管＂之農地。 

B. 假如是繼承人之農地持分:  

a. 假如國稅局職權認定為＂易於變價及保管＂之農地，則可全額抵

繳。 

b. 假如國稅局職權上認定為＂不易變價及保管＂之農地，則完全不

可抵繳。 

[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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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所遺美國豪宅是否可以抵繳遺產稅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表示，近來接獲納稅義務人詢問被繼承人未遺留任

何現金、銀行存款，因核定遺產稅應納稅額超過 30 萬元，可否以其所有美

國豪宅抵繳遺產稅呢？ 

    該局說明，依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遺產稅或贈與稅

應納稅額在 30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不能一次繳納現金時，得

於納稅期限內，就現金不足繳納部分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

或納稅義務人所有易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

標的物屬不易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

低者，其得抵繳之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例計算

之應納稅額為限。因此，美國豪宅並非在中華民國境內，故無法受理以該

筆財產抵繳遺產稅。 

    該局進一步說明，稅款之繳納，原以現金繳納為原則，因此，實物抵

繳以現金不足繳稅部分為範圍，本案被繼承人未遺留現金或銀行存款，依

前揭規定應可受理實物抵繳，惟該抵繳標的應以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

的物為限，該筆豪宅因非屬境內標的物，故無法受理，納稅義務人可選擇

在中華民國境內之課徵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易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辦

理抵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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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聯絡人：徵收科   劉股長 

聯絡電話：(03)3396789 轉 1581 

主題 12:使用人頭之法律關係及稅負問題探討 

 

由於文化使然，華人社會使用人頭的現象十分普遍，本文擬就使

用人頭之原因加以探討，並探討其法律關係及稅負問題，最後則探討

假若人頭負責人欲辭任之相關規定及作法。 

1.     使用人頭的可能原因  

　  A.個人因為法律原因(例如：欠稅、欠債等)，名下不能有資產。  

　  B.想分散所得  

　  C.名人針對某些行為或交易不想親自出面  

　  D.人情義理  

2.     相關法律見解分析  

A. 稅捐機關傾向認定為民法之”隱名合夥” (法界不完全同意此等見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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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篇各論有”隱名合夥”之章節來規範清楚此種行為之權利義務。

稅務機關在定性法律關係時，傾向認定為隱名合夥而課徵隱名人之

其他所得。 

以下為相關之民法規定，在此分享之：  

第七百條  

稱隱名合夥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對於他方所經營之事業出資，而

分受其營業所生之利益，及分擔其所生損失之契約。  

第七百零一條  

隱名合夥除本節有規定者外，準用關於合夥之規定。  

第七百零二條  

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其財產權移屬於出名營業人。  

第七百零三條  

隱名合夥人，僅於其出資之限度內，負分擔損失之責任。  

第七百零四條  

隱名合夥之事務專由出名營業人執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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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名合夥人就出名營業人所為之行為，對於第三人不生權利義務之關

係。  

第七百零五條  

隱名合夥人如參與合夥事務之執行，或為參與執行之表示，或知他人

表示其參與執行而不否認者，縱有反對之約定，對於第三人，仍應負

出名營業人之責任。  

第七百零六條  

隱名合夥人，縱有反對之約定，仍得於每屆事務年度終，查閱合夥之

賬簿，並檢查其事務及財產之狀況。  

如有重大事由，法院因隱名合夥人之聲請，得許其隨時為前項之查閱

及檢查。  

第七百零七條  

出名營業人，除契約另有訂定外，應於每屆事務年度終計算營業之損

益，其應歸隱名合夥人之利益，應即支付之。  

應歸隱名合夥人之利益而未支取者，除另有約定外，不得認為出資之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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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百零八條  

除依第六百八十六條之規定得聲明退夥外，隱名合夥契約，因下列事

項之一而終止： 

一、存續期限屆滿者。 

二、當事人同意者。 

三、目的事業已完成或不能完成者。 

四、出名營業人死亡或受監護之宣告者。 

五、出名營業人或隱名合夥人受破產之宣告者。 

六、營業之廢止或轉讓者。  

第七百零九條  

隱名合夥契約終止時，出名營業人，應返還隱名合夥人之出資及給與

其應得之利益。但出資因損失而減少者，僅返還其餘存額。  

B. 法界之實務見解則有認為使用人頭之行為應為”隱名代理”，茲舉兩

起法院判決如下： 

a. 最高法院 101 年度台上字第 1774 號民事判決 

按債權債務之主體應以締結契約之當事人為準，而債權債務為特

定人間之關係，債權人不得對契約上所載之債務人以外之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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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本院十八年上字第一九五三號、四十年台上字第一二四一

號判例參照）。若本人係由代理人代理締結契約，須先由本人授

與代理權，再由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以本人名義向契約相對人 

或由相對人受意思表示，其效力始能直接歸屬於本人（民法第一

百零三條參照）。至於學說上所稱之「隱名代理」，乃指代理人

為代理行為時，雖未載明被代理人（本人）之名義，惟僅以代理

人自己名義為之，如其情形可推知其有代理本人之意思，而為相

對人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亦生對本人發生代理之效果而言。………

況隱名代理性質上屬於有權代理之形態，倘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

知或可得而知，其效力即應直接歸屬於本人，不以事後經本人承

認為必要，此與無代理權人所為之法律行為，須經本人承認，始

對本人發生效力者不同（民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參照）。 

b. 最高法院 103 年度台上字第 1032 號民事判決 

所謂代理，係代理人於代理權限內，以本人之名義，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代理人未以本人名義或明示以本人名義為法律行

為，實際上有代理本人之意思，且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者，

雖仍對本人發生代理之效力，惟究以代理人有代理之意思，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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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代理行為之效力歸屬本人，而為相對人所明知或可得而知，始

足當之。 

C. 要注意的是，假如把土地放在人頭(出名人)名下，人頭未經借名人

同意而擅自處分，為保障交易安全及善意受讓第三人，依據最高法

院  106 年度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該決議採有權處分說(亦即

此移轉行為有效)，但借名人應可向出名人就出售價金依法請求之。

以下是最高法院  106 年度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內容:「不動產

借名登記契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契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

人間借名登記契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理、使用、收益、處分借名

財產之權利，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力不及

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不動產處

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3. 相關稅務新聞稿及解釋函令 

A. 財政部９５０５１７新聞稿 

  

隱名共同出資購買土地，隱名合夥人依出資比例取得抵價地所有

權之利益，應歸課個人綜合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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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灣省南區國稅局表示，轄內納稅義務人謝君與案外人林

君等 18 人於 62 年間共同出資購買高雄市 2 筆土地，因該等土地

為農業用地，而謝君等未具自耕農身分，致無法辦理產權過戶，

僅登記於具備自耕農身分之案外人林君一人名下，該等土地嗣於

78 年間經高雄市政府辦理區段徵收，並於 89 年間獲配高雄市 5

筆抵價地。謝君依出資比例取得抵價地所有權，經該局依上揭抵

價地持分移轉登記時之公告現值，核定謝君該年度其他收入，又

謝君未能提示購入系爭土地成本之相關資料供核，乃以該等土地

購入時之公告地價，依謝君應有部分比例計算土地成本，減除成

本後，核定謝君當年度之其他所得。 

謝君不服，主張其按原始出資比例取回抵價地所有權，並非獲得

利益，無所得稅課徵問題為由，資為爭議。案經復查、訴願均遭

駁回，謝君仍不服，提起行政訴訟，經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判決謝

君敗訴。 

高雄高等行政法院判決略以，系爭土地既登記於林君名下，謝君

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尚非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其對林君得行使

返還土地之債權請求權，然因該債權請求權之標的物經區段徵收

而無法實現，謝君因而取得抵價地之代替利益，核其性質屬於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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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之實現，衡諸行為時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各類所得之定義，應

為該條第 1 項第 10 類所規範之「其他所得」無訛，該局援引該規

定，為課徵依據，洵無違誤，乃判決謝君敗訴。 

B. 財政部１０００３２５新聞稿 

利用人頭買賣房地從事營利行為，應歸屬為實際出資者補課營業

稅及所得稅 

臺北市國稅局表示，最近輿論關切某些不動產大戶，以人頭買賣

房地，該局已積極蒐集相關資料著手進行調查，若查獲經認定係

以營利為目的之營業行為，不僅會歸屬為實際出資者補稅，並將

依稅法規定處罰。 

該局說明，報載某些個人利用大量人頭從事房屋買賣，該局已成

立專案小組積極進行查核比對，如查獲認定係以營利為目的營業

行為，會將售屋收入歸屬為實際出資者補徵 5﹪營業稅，其利益則

再課徵所得稅並依稅法規定處罰；至於如個人購置不動產或投資

黃金店面，長期持有出租，賺取租賃所得之型態，與短期操作頻

繁交易之樣態不同，其所得仍應依稅法規定申報課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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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局進一步說明，這些被利用之人頭，有否涉及稅捐稽徵法第 43

條規定，協助他人以不正當方法逃漏稅情事，會依檢調單位查核

之證據及適用相關法律規定辦理。 

C.財政部９５０２２３台財稅第０９５０４５０７７６０號 

合資購地再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按出資比例返還利益屬其他所得 

數名個人共同出資購地，以其中一人名義登記為土地所有人，再

與建設公司合建分售，出售後所獲利益由該土地所有權人按出資

比例返還，該土地之其他出資人取得該項利益核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類規定之其他所得，應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

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依法課徵所得稅。 

 

 最近在民國 104 年度又有兩個與隱名合夥有關的稅務規定： 

A. 以下的課稅函令解讀起來是查獲隱名合夥關係時，出名人和隱

名人會依照其所拿到的實際盈餘分別課稅，假設是出名人，應該

是課營利所得，隱名人應該有可能是認定為"其他所得"。  

財政部１０４０６１２台財稅字第１０４０４５７８０２０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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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所得稅法」第 14 條有關隱名合夥營利事業之盈餘分配課徵

所得稅相關規定 

核釋隱名合夥營利事業之盈餘分配課徵所得稅規定： 

一、依民法第 702 條及第 704 條第 2 項規定，隱名合夥人出資之

財產權屬於出名營業人，且就出名營業人所為之行為對第三人不

生權利義務之關係，是其投資於營利事業之盈餘分配所得，應併

入出名營業人所得課徵綜合所得稅。但出名營業人於簽訂契約後

曾檢約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備，或稽徵機關查得隱名合夥人及出

名營業人實際獲配之盈餘者，應按實際分配情形，分別核課隱名

合夥人及出名營業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二、廢止本部 44 年台財稅發第 7014 號令及 63 年 9 月 4 日台財稅

第 36543 號函。 

 

B. 以下的新聞稿於民國 104 年 7 月 2 日發布，要小心，這是筆者

第一次發現使用人頭竟然要追加一條＂營業稅＂的例子。 

購置不動產時借用他人名義登記，嗣後出售，應按債權買賣課徵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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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營業人購買房屋及土地借名登記在他人

名下再行出售，其性質屬債權買賣行為，應按出售價格開立統一

發票與買受人，惟有納稅義務人誤以為出售土地債權等同土地交

易，免徵營業稅，致申報營業稅時漏報銷售額而遭補稅處罰。 

該局表示，最近查獲轄內甲君未依規定辦理營業登記從事不動產

買賣業務，並為規避稽徵機關查核，將其所購置之不動產借名登

記在他人名下，嗣再轉售獲利。因甲君尚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銷售借名登記於他人之房地，其所取得經濟上之利益，非為處分

系爭房地之直接對價，核屬銷售債權行為，無免徵營業稅之適用。

甲君未依規定申辦營業登記而營業，其漏報房屋及土地債權銷售

額債權銷售額，經該局依規定補稅處罰計 160 餘萬元。 

該局進一步說明，民法規定「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

設定、喪失、及變更者，非經登記，不生效力。」故不動產所有

權係採登記要件及絕對效力主義，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課稅範圍包括銷售勞務，係指銷售貨物以外得為交易之標的，包

括專利、商標等無實體財產權及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益等並

取得對價。上述之營業人雖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惟其對出名

者擁有得隨時終止契約返還房地之請求權，該請求權係屬「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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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嗣出售該不動產並取得對價時，應認屬其銷售該請求權，

屬債權買賣行為，應按出售價格開立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C. 函釋字號:經商字第一０六０二０一六二八０號 

發布日期:106 年 4 月 17 日 

△經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間之借名登記法律關係已終止，

應將登記之系爭出資額移轉登記，並偕同辦理出資額變更登記，

則與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2 項規定合意轉讓之情形有別，應無該

條之適用。公司自得持上開確定判決向登記機關申請辦理相關變

更登記。  

一、按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2 項規定：「股東非得其他全體股東

過半數之同意，不得以其出資之全部或一部，轉讓於他人。」、

「前項轉讓，不同意之股東有優先受讓權，如不承受，視為同意

轉讓，並同意修改章程股東及其出資額事項。」。是以，有限公

司股東之出資轉讓，應經其他全體股東過半數之同意，乃屬附有

條件始得轉讓。惟上開規定，係就股東出資額合意轉讓所為規定；

如該出資額本即無轉讓之事實，自與此一規定情形有別，合先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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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爰依本案卷附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05 年度訴字第 880 號民事

判決略以:「按借名登記，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

名義登記，仍由自己管理、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

登記之契約……。」是以，本案經法院判決確定，雙方當事人間

之借名登記法律關係已終止，蔡○玲應將登記為其名義之系爭出

資額移轉登記予蔡○宏，並偕同辦理出資額變更登記，則與上開

公司法第 111 條第 1、2 項規定合意轉讓之情形有別，應無該條之

適用。公司自得持上開確定判決向登記機關申請辦理相關變更登

記。 

（經濟部一０六、四、一七經商字第一０六０二０一六二八０號

函） 

 

4. 以上之稅務相關規定之整理分析： 

A. 隱名合夥過去可能會被國稅局套用贈與，核課最高到 50%的贈

與稅，近年來的法律及稅務見解則將其定性為隱名合夥，並將其

轉為成為隱名合夥人的其他所得(所得稅最高稅率為 45%)，可減

除必要之成本費用，故假若某人為隱名合夥人，建議要留下此交

易行為的相關成本費用憑證，未來才能減除其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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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假若是以隱名合夥方式逃漏房地產炒作利潤並從事分散所得

的逃漏稅行為，則會補課營業稅和營所稅，還會依據稅捐稽徵法

第 43 條移送法辦。 

C. 依據民國 104 年的最新課稅實務，出名營業人於簽訂契約後曾

檢約報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備，或稽徵機關查得隱名合夥人及出名

營業人實際獲配之盈餘者，可以按實際分配情形，分別核課隱名

合夥人及出名營業人之個人綜合所得稅。 

D. 在營業稅部份，購置不動產時借用他人名義登記，嗣後出售，

則應按債權買賣課徵營業稅。 

 

主題 13: 剩餘財產請求權與遺產稅之關係 

剩餘財產未移轉配偶  被盯上 

聯合新聞網  記者蘇秀慧╱台北報導 2018 年 1 月 10 日  上午 1:12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近年來已成為遺產稅節稅新管道，

國稅局已將此類案件專案列管，緊盯納稅義務人是否在一年內給

付請求權金額的財產給被繼承人的配偶，未給付部分也會追繳應

納稅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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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稅局表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具有降低遺產稅

負效果，近年來，申請案件有逐年增加趨勢，以該局近五年統計，

案件數量增加近一倍，因此，已專案列管。 

該局日前在查核被繼承人 A 君遺產稅案件時，發現申報配偶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額 1,400 餘萬元，但部分財產屬於被繼承

人死亡前兩年內贈與給配偶的財產，雖須併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

稅，但已非被繼承人的現存婚後財產，且其生存配偶該項財產是

無償取得，不得列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經重新計算

核定扣除額 1,000 餘萬元，剔除 400 餘萬元，按稅率 10％補徵稅

額 40 餘萬元。 

官員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兩年內贈與配偶的財產，依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15 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 

但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的財產，不

得列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 

官員指出，台財稅字第 09600410420 號函也指出，計算夫妻雙方

剩餘財產差額的範圍，是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以夫或妻現

存的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據以計算剩餘財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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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強調，經稽徵機關核定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 17 條之 1 規定，納稅義務人應在稽徵機關核發遺產

稅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證明書之日起一年內，給付該請求權金

額的財產予被繼承人的配偶，這類案件稽徵機關已專案列管，若

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辦理，稽徵機關將就未給付部分追繳應納稅

負。 

 主題 14: 稅務機關對於二親等以內親屬之款項往來認

定為借貸或贈與之處理準則 

評析：雖然這只是高雄的國稅局的認定原則，但筆者認為極具參考價值，

碰到親屬間匯付款項時究竟要認列為借貸或是贈與，稅捐機關的以下認定

準則可以參考，也頗符合經驗法則，謹此分享之。 

 

行政規則全文：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對「二親等以內親屬間之資金往來，究為贈與、借貸

或分散利息所得等關係」之查核認剔參考原則 

 

（一）主張分散利息所得或借用人頭者，經查核資金流程或納稅人列舉之

事證顯示該資金之使用、收益、處分權仍屬出資者所有，可予核認。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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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1. 該資金運用皆用於出資者本身事務。 

2. 該資金孳息、收益確有轉回出資者或由其支用。 

3. 查獲前雙方資金往返頻繁，流向人頭之資金經常有回流情形者。 

4. 其他具體事證。 

（二）主張借貸者，經查核資金流程或納稅人列舉事證顯示借貸關係確實

者，可予核認。查證方向： 

 

1. 借款人能明確交代借款原因及用途必要性，經查證屬實。 

2. 借款人依職業、綜所稅所得等資料視之，有足夠償債能力。 

3. 資金借貸，償還期限合理可期或於查獲前已部分歸還；或有按期依一般

利率水準支付利息。 

4. 其他具體事證。 

（三）除有符合上列兩點外，其餘在查獲時所匯、存資金仍未轉回者，即

認屬贈與核課贈與稅。 

 

（四）若核認確屬借貸或分散利息所得者，如金額鉅大且有虛偽安排之顧

慮者，應視個案情形簽報列管。 

 


